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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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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之六） 

 

第九条国务院编制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全国人口发展规划以及上一级人民政府人口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制本行政

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本条是关于编制和制定人口发展规划的规定。 

人口发展规划是由各级发展计划和计划生育两个部门共同编制的。国家人口计划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制，经国家

发展计划委员会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下达。省、地、县三级人口计划由各级发展计划委员

会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下达。 

全国人口发展规划是以全国人口作为一个整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充分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制定

的。全国人口发展规划既有长期（一般20年以上）人口发展战略性规划、中期（一般为5年）人口发展阶段性规划，也

有年度人口计划。年度人口计划是指导具体的行动计划，它是根据五年计划、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

水平制定的计划。现行的年度人口计划的下达采取两年滚动的形式，即下达当年计划的同时，提出下一年的框架计

划，当年的计划是上一年提出的框架的修订与完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是我国人口发展规划的主要形式。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即省、地、县三级的人口发展规划是根据国家下达的人口计划和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的。 

第十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工作。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本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

施方案。 

本条是关于制定、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规定。 

第一款是关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规定。人口与计

划生育实施方案是指为保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人口发展规划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全面贯彻实施而制定的工作

计划、目标、任务、措施、要求和方法的总称。 

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导思想；二是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的主体机关；

三是一定时期内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四是人口发展规划的具体落实办法；五是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的具体保障

措施；六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具体运作形式；七是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方案的工作质量标准、考核等等。 

第二款是关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中的职责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是

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具体承担者。所谓日常工作，其内容应包括：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贯

彻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研究、提出人口发展规划和人口计划并组织实施；承担经常性事务的协调工作等。 

第三款是关于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在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中职责的规定。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本管辖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的具



体落实者。 

（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特约刊登） 

2002年9月19日《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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